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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5 说法
租借手机背后暗藏非法放贷

沪上首例“租机贷”案嫌疑人被公诉

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上海洋
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进
行出售，特邀请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公司
参与竞价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拟出售的债权资产：
由上海洋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单户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组成。债
权资产初定本金余额人民币 61476.4 万
元。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上海
等地。债权资产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正式交
易文件为准。

二、交易日期和交易方式：
1、交易基准日：以银登中心公告为准
2、报价日：以银登中心公告为准
交易方式：上述债权资产将通过银行

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挂牌交易, 具体
请关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公

告。交易基准日、报价日等最终信息以银行
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公告为准。

三、文件取得及尽调：
按我分行规定签订《保密承诺》后，我

分行将按相关程序提供相关交易文件、安
排尽职调查等。

四、其他事项：
1、本邀请函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要

约。意向方可根据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
转中心公告的规定条件报价竞买上述债权
资产。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，我分
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分行给予交易资格
的意向方承担任何责任。
2、我分行联系人
郁经理 电话：021-31899660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

2025 年 3 月 3 日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不良债权资产处置公告
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胡巷村吴家宅

10 号 [房地产权证，证号：沪房地浦字
(1999)第 002118 号]，宅基地使用人骆才娣。
根据沪府土[2019]754 号，沪（浦）征地房补
告[2023]第 609 号《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公
告》，上述房屋已列入浦东新区三林恒大 3
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征收范围。
目前，本项目进入征地房屋补偿工作阶

段，由于联系不到你户相关权利人，故无法
送达房屋征收相关文书，也无法与你户进行
协商，请你户相关权利人在见报起 7日内与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联系，并提供有效的房屋
权属（产权）证明、身份证明、联系地址及联
系方式，确保房屋征收相关文书的送达，以
便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，逾期我公司将按
规定对你户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事宜通过本
基地公示栏予以公告。
联系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9:00～ 17:00
联系地址：祖冲之路 1500 号 2号楼

联系人 ：徐建忠，联系电话：13585948092，
监督电话：13916838578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
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

附件一：
送达告知书(1)

骆才娣（户）：
根据沪府土[2019]754 号，沪（浦）征地

房补告[2023]第 609 号《征地房屋补偿方案
公告》，上述房屋已列入浦东新区三林恒大
3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征收范围。现告知，此
后相关文书将直接送达可以直接送达的共
有人，收到文书的共有人应当转送其他共有
人，并以户为单位进行协商。
特此告知
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

有限公司

2025 年 3 月 3 日

公 告

女子分期租赁 40余部手机

因急需用钱，陈女士联系贷款中介吴
某某，对方表示有无需抵押、征信的贷款
渠道。
随后，陈女士通过吴某某提供的二维码，

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“某某商城”的APP，并
将个人信息提供给客服，在线上签订了所谓
“分期协议”，约定“租借”一部手机，在 3个
月内分 12 期支付平台约手机价值两倍的租
金，期满后获得手机所有权。
吴某某声称，在支付首期租金后，会将租

借手机邮寄至指定商回收评估，从中扣除中
介费、手机“折旧费”后，剩余折现费用归陈
女士。
层层套路之下，陈女士先后从“某某商

城”上租得 40 余部手机，套现 18 余万元，但
实际在 3 个月内她需偿还的“租金”已高达
40余万元。
静安公安分局接报后迅速立案侦查，怀

疑背后是非法放贷产业链。2024 年 2 月 21
日，侦查人员抓获犯罪嫌疑人戴某某并扣押
手机、电脑等涉案物品。

设立商城竟为“租机放贷”

本案涉及借款人、租机平台、贷款中介、
手机回收商等多方，且戴某某到案后，辩称平
台租赁费用只略高于市场价，其并未收取高
额利息，关于涉案手机自用还是出售套现，其
并不知情。
为厘清犯罪链条、全面查明犯罪手法，静

安区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应邀提前介入，查实
借款人数、金额等关键事实。
经查，基本还原犯罪嫌疑人戴某某以租

赁手机为幌，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放
贷的犯罪手法。戴某某设立 “某某商城”
APP，通过吴某某、秦某某等贷款中介寻找有
贷款需求的客户，引导其至上述APP 签订租
机协议，戴某某再根据客户需求采购手机，中
介操作变现，实现“平台租机 - 市场变现 -
发放贷款”流转过程，最终完成变相放贷行
为。借款人需要承担高额租金、回收差价、中
介费用。
2024 年 8月 29 日，案件移送至静安区

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承办检察官依法讯问犯罪
嫌疑人，重点审查手机聊天记录、涉案租机平
台数据等电子证据，发现戴某某手机内存储

的多份放贷记录及获利表格等证据材料。为
进一步查清非法放贷金额、涉案人数、年利率
等关键事实，静安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补充侦
查，建议进一步核查放贷表格数据等，并移送
审计。
面对补充调取的证据，戴某某承认自己

通过贷款中介介绍客户，以租机放贷平台为
幌子，向不特定多数人非法放贷。经审计，
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，戴某某以
租机方式共向 130 余人变相放贷，涉及金额
共计 170 万元，年化利率为 36%至 1155%
不等。

线下还有其他放贷行为

仅仅是线上放贷吗？在审查电子数据时，
犯罪嫌疑人戴某某手机中储存的部分借款人
手持借款合同与现金拍摄的照片引起检察官
的注意……
既然戴某某是通过租机平台放贷，借款

人直接和平台签订分期租金协议即可，无需
手持借款合同照片。检察机关怀疑戴某某可
能还有线下放贷行为。
为此，检察官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，戴某

某承认照片是放高利贷留存，但称大部分借
款人很快反悔致借款关系中断，其未删凭据。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检察官询问部分借款人，结合侦查机关

恢复的记账表格，自行补充侦查，确定有 40
余人存在借款关系。同时，建议侦查机关补充
借款人证言，并调取相关微信、银行交易明细
移送审计。面对铁证，戴某某承认除了租机放

贷外，自己还通过贷款中介介绍，以现金、银
行转账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放贷。
现已查明，2023 年 4 月起，未经监管部

门批准，戴某某向 40余人发放贷款 200余万
元，年化利率为 36%至 2520%不等。
讯问中，承办检察官还发现，除吴某某、

秦某某外，多名中介向戴某某介绍借款人，且
为多个类似非法平台介绍客户。为彻底斩断
非法放贷利益链条，检察官在退回补充侦查
的同时，将上述线索移送公安机关，建议进一
步查清中介人员身份、参与放贷程度等，视情
依法移送起诉。
目前，关联的贷款中介、手机回收商等已

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案件正在进
一步侦查中。

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拓展客户

审查过程中，检察官发现，同一借款人经
不同贷款中介介绍，至不同租机平台借款的
情形，还在戴某某的电脑和手机中发现一份
含有几千条个人敏感信息的表格，部分信息
与中介介绍的客户信息存在重叠。
对此，戴某某供述称，这些敏感信息是通

过金融行业交流群下载的，有些小贷公司或
者贷款中介会把筛选使用剩下的客户资源通
过交易、交换等方式流入市场，到他手上的客
户资源已多次转手、质量较差。结合表格、聊
天记录等证据，查明戴某某在非法经营高利
贷的过程中，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
拓展客户。
检察官认为，戴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
的行为虽未达入罪标准，但仍违反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侵害了大
量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，还易侵害不特定金
融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有必要开展公益诉讼，遂
通过内部机制及时向本院公益检察室移送相
关线索。
2025 年 2月 11 日，静安区检察院以非

法经营罪对被告人戴某某提起公诉，一并提
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要求戴某某永久
删除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，并在国
家级新闻媒体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
公开赔礼道歉。
本案作为全市首例以“手机租赁”名义

实施变相高息放贷的新型金融犯罪案件，具
有典型性与警示意义。犯罪嫌疑人借助互联
网技术，构建“租机平台”这一新型商业模
式，通过收取高额利息、市场违规变现等手
段，突破法律规定的年化利率红线，实施变相
高息放贷行为，不仅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
正常秩序，涉嫌非法经营罪，同时损害了社会
公共利益。
下一步，静安区检察院将充分履行法律

监督职能，严格依法办案、公正司法，在全链
条惩治金融犯罪的同时，持续深化金融检察
综合履职，强化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
法的有效衔接，密切与金融监管部门、行业协
会等协作配合，常态化开展预防金融犯罪法
治宣传教育活动，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有力护
航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。

（文中涉案人物等均为化名）

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阮 婷

“租借手机套现，无需抵押、快速审核、当
天放款……”诱人广告的背后，暗藏非法放贷
犯罪链条。 2025 年 2 月 11 日，上海市静安区
人民检察院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对戴某某提起

公诉，揭开全市首例以手机租赁为名，实施变
相高息放贷的新型金融犯罪黑幕。


